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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我国技术出口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列入《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另行发布)中的禁止出口技术，

不得出口。 

 

 

第三条 国家对列入《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中限制出口技术及相关

产品实行许可证管理，凡出口国家限制出口技术及相关产品的，应当按本办法履

行出口许可手续。 

 

 

第四条 属于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限制出口技术的出口许可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会同科学技术部管理。 

 

 

第五条 技术出口经营者出口本办法第三条所规定的限制出口技术及相关产品

时，应填写《中国限制出口技术出口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报送外经

贸部履行出口许可手续。 

 

 

第六条 外经贸部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会同科学技术部对技

术出口项目进行贸易审查和技术审查，并决定是否准予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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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申请内容不清、申请材料不完备或其他申请不符合规定的情形，退回

申请人修改或补充的，申请人重新申请或补充最后材料之日为申请日。 

 

 

第七条 限制出口技术的贸易审查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 是否符合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并有利于促进外贸出口； 

 

 

(二) 是否符合我国产业出口政策，并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三) 是否符合我国对外承诺的义务。 

 

 

第八条 限制出口技术的技术审查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 是否危及国家安全； 

 

 

(二) 是否符合我国科技发展政策，并有利于科技进步； 

 

 

(三) 出口成熟的产业化技术是否符合我国的产业政策，并能带动大型和成套设

备、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和经济技术合作； 

 

 

    实验室技术，鼓励首先在国内开发，转变为产业化技术后再出口；国内

暂不具备条件转化应用的，则应在国家利益不受损害并取得知识产权有效保护的

前提下方可出口； 

 

 

(四) 出口的技术是否成熟并经过验收或鉴定；未经验收或鉴定但已经生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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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的，应由采用单位出具证明。 

 

 

第九条 出口申请获得批准后，由外经贸部颁发统一印制和编号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以下简称《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技术出口许可

意向书》的有效期为 1至 3年。 

 

 

    在申请出口信贷、保险意向承诺时，必须出具《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

金融、保险机构凭《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办理有关业务。 

 

 

第十条 对没有取得《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的限制出口技术项目，任何单位和

个人都不得对外进行实质性谈判，不得做出有关技术出口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 

 

 

第十一条 技术出口经营者在《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有效期内，未签订技术出

口合同，需延长有效期的，应于到期前至少 30 个工作日按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程

序向外经贸部提出延期申请。 

 

 

第十二条 技术出口经营者签订技术出口合同后，持《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合

同副本、技术资料出口清单(文件、资料、图纸、其他)、设备出口清单和相关产

品出口清单、签约双方法律地位证明文件，到外经贸部申请技术出口许可证。 

 

 

第十三条 外经贸部对技术出口合同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并自收到本办法第十二

条规定的文件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对技术出口做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对许可出

口的技术颁发由外经贸部统一印制和编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出口许可证》

(以下简称《技术出口许可证》)。 

 

 

第十四条 限制出口技术的技术出口合同自技术出口许可证颁发之日起生效。 

 

 

第十五条 技术出口经营者到外经贸部领取技术出口许可证时，应登录中国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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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网(网址为 http://infoec.com.cn)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合

同管理系统"，按程序录入合同内容。 

 

 

第十六条 技术出口经营者获得《技术出口许可证》后，如需更改技术出口内容，

应按本办法规定的程序重新履行技术出口许可手续。 

 

 

第十七条 凡经外经贸部批准允许出口的国家限制出口技术出口项目和国家秘密

技术出口项目在办理海关事宜时，必须出具《技术出口许可证》和有关清单，海

关验核后办理有关放行手续。 

 

 

第十八条 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

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追究有关当事人和单位的责任。 

 

 

第十九条 国防军工专用技术的出口不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 

 

 

1、 中国限制出口技术出口申请书(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出口许可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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